
证券代码：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2015-062 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对公司申报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中的相关要求，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

回报的风险及公司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未来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以

及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份为 825,483,117 股，本次预计发行股

份数量为 450,000,000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份将增至 1,275,483,117 股。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后，股本数量将较发行前有所增加，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净资产规模也将大幅提高，所有者权益将明显增加。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在建设期内，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属会计年度净利润未实现相应幅度

的增长，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本次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具体

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82,548.31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万股） 45,000.00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上限（万股） 127,548.31 

本次发行期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万元）（2015 年期初） 
4,248.99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上限（万元） 208,800.00 

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5,091.58 



2014 年度分红（万元） -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估值） -3,700.00 

本次发行后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209,348.99 

财务指标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前 非公开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17 -0.0448 -0.03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76 -54.02 -3.46 

2、关于上述测算的重要假设条件或假设前提说明如下： 

（1）公司对 2015 年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

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上述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与股票数量按照拟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

计算，不考虑发行费用，实际募集金额与数量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为准。 

（4）假设非公开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30 日，该假设影响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5）在预测公司发行后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时，未考虑除

募集资金、现金分红与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过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详细讨论、科学

论证，能够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延伸，有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由于募

集资金使用后的效益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现，建设期间股东回报还是主要通过

现有业务实现。公司在现有业务未出现增长情况下，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

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

险。 

3、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建设铝型材生产线工程项目、低辐射节能玻璃生

产线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可以优化和升级公司现有建材业务板块，通过铝型材配

套下游低辐射节能玻璃项目，还可实现建材板块上下游产业链的有机结合，增加建

材业务板块收益点，增强收益能力。通过补充营运资金，使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降



低，资本实力和市场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融资能力将得

以提升，有利于承接发展公司的园林绿化业务和化解公司高负债率、低融资能力的

财务风险，对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增加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由于募投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

周期，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如公司

净利润在募投项目建设期内未能实现相应幅度的增长，则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此外，受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产业政策风

险、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风险、项目实施风险、管理风险等仍可能对生产经营成果

产生较大影响，故此不排除公司 2015 年实际经营成果低于财务预算目标的可能性，

并导致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形。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存在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请投资者在选择投资

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二、为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回报能力，公司通过施工建设、

市场营销、技术研发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等多层面的措施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

实施，实现预期收益，以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采取

的具体措施如下： 

1、项目施工建设的保障措施 

公司及子公司南充华塑建材将与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有关供应商、施工单

位、政府部门积极沟通、协调，保证项目推进按正常计划进行。项目实施过程中，

将成立由公司、南充华塑建材主要领导及核心技术人员等组成的项目建设领导小

组，指导、支持和监督铝型材生产线工程项目和低辐射节能玻璃生产线项目的建设。

建立定期报告制度，由各项目具体实施单位向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汇报项目建设最新

进度、遇到的困难及近期建设计划等，并及时通报本公司的保荐机构。 

2、项目市场营销的保障措施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市场培育，公司的塑料建材和塑料门窗制品得到了市场

的认可，在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及物流配送体系，

拥有较为稳定的销售渠道。 

本次募投项目的最终产品：建筑铝型材和低辐射节能玻璃同属建材类产品，丰

富了公司建材板块的产品种类，延伸了公司建材业务的产业链，通过已有的建材市

场营销网络及销售渠道，公司能够较为迅速的开拓募投项目产品的市场渠道，保障

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3、项目技术研发的保障措施 

项目实施主体南充华塑建材设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完善的机构设置及丰

富的研发经验，目前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3 项，实质审查生效的发明专利 1 项，近中

期（3-5 年）研发计划 8 项。 

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企业技术中心将利用在建材领域的研发创新经验，在设

备供应单位的支持服务下，加强学习培训，深入研究铝型材生产线工程项目和低辐

射节能玻璃生产线项目的先进工艺技术。加大企业技术中心的研发平台建设，进一

步激发研发活力，通过持续不断地创新，强化企业在生产工艺先进性方面的优势，

丰富企业的产品线，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项目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的保障措施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并

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

监督、信息披露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及时与南充华塑建材、本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严格遵照相关要求将募集资

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将严格履行使用申请

和审批手续，并建立台账，具体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

况。 

5、投资利润分配的保障措施 

为健全和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

机制，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其他有关规定和要求，公

司多次修改完善《公司章程》、《分红管理制度》，通过修订，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

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和方式，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股票股

利的分配条件及比例，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调

整的决策程序。明确了公司董事会实施现金分红需综合考虑的因素及区分的不同情

况，同时为更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时增加网络投票方



式。 

同时，公司还制订了《未来三年（2015 年-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保持利润

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强化对投资者的权益

保障，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八日 




